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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1 年 7 月 7 日

以电子邮件、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《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》；2011 年 7 月 17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

十五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在江苏常州新北区汉江路 156 号公司会议室

召开。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 名，会议由董事长李月中先生主持；

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

以及《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出的决议合法、

有效。 

 

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。 

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审核通过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，全体董事及

公司高级管理人对报告发表了书面确认意见，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报告发表了书面

审核意见。报告相关信息将发布在深交所指定网站，并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中信银行常州支行申请额度为 5,000 万元的综合

授信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为确保有足够的运转资金，拟向中信银行常州支行申请人民币 5,000 万

元的综合授信，并授权总经理李月中先生办理本次授信的具体申请事宜，签署与

本次授信相关的合同、协议、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，由此产生的法律、经济责任

全部由公司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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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1 年 7 月 17 日 


